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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麗  鈴 自 傳 

    113.05.31 

  我來自臺南市一個平凡的家庭，家父是法院書記官，因年幼

失怙，成長過程中，靠著堅強的毅力，克服萬難，終能成家立業；

家母來自農村，因舊社會的保守觀念，小學畢業後亦無繼續升學

的機會。由於雙親均經歷失學之苦，對子女之教育自幼即甚為重

視，再三鼓勵子女努力上進，並給予充分支持。我受父親的影響，

自幼即以攻讀法律為志向，最後如願考上第一志願臺灣大學法

律系，亦因而結識同窗之外子。 

  大學畢業後，有幸同年通過司法官特考及教育部公費留學

考。因公費機會難得，乃決定先至英國倫敦大學之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就讀。異地求學雖然辛苦，但對

於來自臺灣當時尚稱保守社會的我而言，也大大打開我的視野，

除了法律專業的學習外，透過觀察國際脈動、與來自各國不同種

族人士的互動相處，探索不同的文化、觀念，學習對多元價值觀

的尊重與包容。 

  回國後參加第 23期司法官訓練，結訓後分發為檢察官，一

投入轉眼已三十多年，先後在嘉義、新竹、士林、臺北、花蓮、

苗栗、基隆等地服務。檢察官職司犯罪偵查，一方面將犯罪者繩

之以法，另方面更須注意偵查程序之合法性，妥當適用法律，在

人權保護與實現正義之間取得平衡，人權的理念，乃是執行檢察

職務的基本認知，亦讓我在案件之處理上，無不兢兢業業，深知

每件具體個案，均攸關所有當事人之權益，更影響其家庭，必須

秉持公正之態度，謹慎為之。此外，檢察官必須走出辦公室的工

作特性，使我得以深入社會各角落，接觸各行各業，親近草根民

眾，亦了解弱勢族群的實際窘境。後來擔任檢察長期間，除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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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積極辦理檢察業務、打擊犯罪之外，亦必須協助更生保護、

犯罪被害人保護團體之業務推展，並在各項業務上建立必要之

跨機關聯繫與合作。 

  除了檢察業務外，在調法務部辦事期間，先後負責法制作業

及婦幼保護等業務。當時曾參與法務部主責草案的研擬，包括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國家機密保護法草案等，另也負責參與其他部

會之法制作業提供意見，與相關機關法制人員協力合作。其間，

曾以公務機密保護法制之研究為專題，獲派至美國杜克大學法

學院擔任訪問學者進行半年之研究。嗣負責婦幼保護業務時，適

逢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開始實施，相關配套正待

各部會規劃協助推動，因而有了與不同部會、各相關婦幼民間團

體密切接觸、溝通的機會，透過對話、瞭解，協力推動配套措施、

擬訂相關子法，規劃相關人員之專業訓練。調到臺灣高等檢察署

服務後，乃被指派為婦幼督導小組成員，繼續致力於檢察官辦理

婦幼案件效能之提升，並參與相關資料庫之規劃與建立；當時適

值我國因人口販運問題，被美國的全球人口販運防制報告評等

為第二級待觀察名單，引起政府的重視，故又受指派參與內政部

人口販運防制法草案的研擬，另亦參與協助規劃檢察體系之防

制措施、人員教育訓練，與相關機關聯繫協力事宜，並積極與美

國在台協會官員溝通，使其瞭解我國檢察體系所做之努力，最終

促成提升至第一級之評等。99 年 9 月經美國在台協會推薦，獲

邀參加國際非政府組織「生命之聲全球夥伴」（Vital Voices 

Global Partnership）在印度新德里舉辦之「亞洲生命之聲婦女

領袖與培訓高峰會」，並於人權組之討論中，介紹我國檢察署婦

幼專責檢察官之制度，以及臺灣在婦幼保護問題上所做之努力

與相關立法，繼又於 100年，獲邀參加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法學院

主辦之人口販運防制研討會，介紹我國在此議題之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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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職生涯中，曾兼任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訴願審議委員會

委員及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委員、法務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委

員、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而有機會

參與行政救濟實務。另也曾多次參與司法人員的培訓相關業務，

最早係在法務部檢察司服務時，參與研議檢察署輔助人力之設

置，期間曾至日本考察檢察事務官制度，並於法院組織法修正通

過、新置「檢察事務官」一職之後，負責後續考訓之初步籌劃；

96年間，借調至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現改名為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擔任訓導組長(現改名為學務組長)一年，負責對各班別學員

的輔導，嗣亦先後擔任司法官訓練所第 12期檢察事務官班檢察

書類講座、司法官第 49、50期之專題課程講座，及司法官第 51

期、52 期檢察實務講座，得以傳承經驗。此外，曾擔任考試院

檢察事務官、司法官特考之口試委員，對國家考試業務亦有接觸。 

  110年底有幸獲派法務部司法官學院院長，帶領學院同仁規

劃、執行對司法官、檢察事務官、書記官等相關司法人員之職前

培訓，以及檢察官等人員之在職教育，期能與時俱進，精進課程

安排，提升人員專業知能。到任時，適逢考試院積極推動法律專

業人員考訓新制，因而得以及時參與「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及任用

條例」草案之最後協調階段，並於該草案經考試院於 111年 1月

26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後，帶領學院同仁研議籌劃有關法務部

之配套措施。111年底，亦曾到德國考察該國之完全法律人制度，

了解其司法人員之培訓係如何自大學法學教育起，即開始設計

規劃，並與國家考訓銜接；112年司法官學院主辦年度國際研討

會，將主題設定為「法律專業人員培訓實務之變革及挑戰」，邀

請德、日、比利時負責司法培訓專責的官員前來分享經驗，作為

我國推動培訓新制之參考。此外，亦曾在全國檢察長會議介紹

「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及任用條例」草案之內容，以利檢察首長瞭

解新制改革方向，預作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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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過去三十多年始於國家考試之司法生涯，包括前後擔

任檢察官、主任檢察官、檢察長之檢察業務，在法務部調部辦事、

擔任主任秘書之法制、行政業務，先後在前司法官訓練所及司法

官學院擔任訓導組長、講座、院長之司法人員培訓業務，這些不

同方位之職務，均必須接觸各行各業，以及中央、地方各機關之

各層級公務人員，不僅擴伸我法律專業之廣度，豐富我的人生經

驗，加深我對多元社會各層面的認知、尊重與關懷，亦能體認國

家考試制度公平遴才期能適才適所之重要性。目前，擔任司法官

學院院長一職已兩年多，對目前司法人員培訓業務之運作已有

一定之熟悉度，就政府擬推動之法律專業人員考訓新制，亦持續

關注其立法進展，帶領同仁隨時因應。將來，倘有幸擔任考試委

員，自當秉持以上的專業歷練，在新崗位上全力以赴，期能對國

家之考試制度有所奉獻。 


